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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组通〔2017〕19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 

《关于开展全市党员档案普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旅游度假区党工委，

各镇党委，各城市管理党工委，市各部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直

属党委（党工委、党组）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党员队伍管理，严格按要求做好党员档案普

查工作，现将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开展全市党员档案普查工

作的通知》（苏组通〔2017〕4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请各党（工）委于 11 月 10 日前将工作组人员名单报送市委组

织部组织科。联系人：薛燕，联系电话：57310830，邮箱：

551692982@qq.com。 

mailto:55169298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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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开展全市党员档案普查工

作的通知》 

附件 2：工作组人员名单 

 

 

中共昆山市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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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 
 

苏组通〔2017〕43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全市党员档案普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委组织部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工委组织部；市

委各部委办局，市各委办局党组（党委），市各人民团体党组，各

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党委组织（人事）处（部）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，不断提升全市党员队伍管理科学化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

在全市党员队伍第一、第二期普查的基础上开展党员档案普查，

即党员队伍第三期普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目的意义 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

新时代，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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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水平，特别指出要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。经过全

市党员队伍组织关系排查和基本信息普查，我市的党员队伍素质

和党员管理工作总体水平明显提升，但对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

求，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部分失联党员信息不全，部分党员档

案缺失、“有人无档”“人档分离”等问题影响了党员管理工作的科

学化水平。在全市开展党员档案普查工作，就是要准确掌握党员

信息，确保每一名党员都置身于党组织的有效管理之中，使全面

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、每名党员。开展党员档案普查

工作，有利于全面摸清党员队伍现状，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工

作水平，增强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。各级党组织要通过普查工作，

实现党员档案信息电子化、档案管理规范化、查询档案便捷化，

切实让党员档案成为管理党员的有效工具。同时，要在普查中同

步检视党员管理工作的不足和短板，建立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，

推动我市党员队伍管理规范化水平再上新台阶。 

二、工作步骤 

1．采集党员档案信息（2018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）。各基层

党组织要摸清党员档案的基本情况，准确掌握每一名党员入党材

料保存方式、党员档案保存地点、管档党委联系方式等三个基本

项，形成党员档案情况的基本分析和研判。 

2．生成电子化党员档案（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）。各基

层党组织要按规范完成党员档案扫描工作，建立电子化党员档案。

电子化档案包括 10 项内容：（1）入党申请书；（2）转正申请书；



— 5 — 

（3）政审材料；（4）预审材料；（5）入党志愿书；（6）确定为积

极分子材料；（7）确定为发展对象材料；（8）入党培训材料；（9）

党员承诺书；（10）其他档案材料。 

3．补齐缺失的党员档案（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）。对在

普查中发现的志愿书遗失、入党（转正）重要程序材料缺失等的

问题档案，各基层党组织要按照《苏州市发展党员档案材料收集

归档暂行规定》（苏组通〔2015〕76 号）进行规范补档。 

4．督查党员档案普查工作（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）。各县

级市、区组织部门要集中力量分批对基层党组织档案普查工作成

果进行检查。我部将适时开展抽查，对普查不力、档案不全、归

档不规范的党组织予以通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．建立工作机构。每个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党（工）委要抽

调至少 4 名同志形成工作组，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档案普查工作。

其中，组织委员、组织干事各 1 名，负责工作的整体推进、政策

解释和过程把关；专职工作人员 1 名，主要负责在基层支部进行

蹲点辅导、发现并解决疑难杂症；档案部门工作人员 1 名，主要

负责档案专业问题解决。其他基层党委根据工作实际，配备 1-2

名专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。 

2．建立一把手责任制。各基层党委书记要担任党员档案普查

工作第一责任人，了解、过问整个工作进展，并亲自参与不少于

2 个基层支部的党员档案规范化工作。要结合年中、年底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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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会，逐个听取基层党组织党员档案情况汇报。档案普查最终

结果要由基层党委书记把关并签字确认。 

3．建立问题档案案审制。对普查工作中排查出的问题档案，

要注意及时总结造成材料缺失、流转不规范等问题的根本原因，

作出合理判断，形成工作对策。发现“吃不透、拿不准”的情况及

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。所有补档档案，要经过县一级党委组织

部门审核把关。 

4．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地各单位要把党员档案普查工作作为一

项常规工作，和党员组织关系定期排查同步抓实抓好、抓细抓常，

对新发展、新转入党员档案要及时检查整理，并按规定程序建立

电子档案。要重点在楼宇、产业园、行业协会、回乡大学生党组

织等管理较为松散的党组织建立联系监测机制，专人定期了解情

况，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党员和问题档案产生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员档案普查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

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具体举措，作为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

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切实加强领导。 

1．明确工作职责。各村、社区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“两新”组

织等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查档、建立电子档案和补档工作。基层

党委负责档案信息的核对、汇总，并指导解决问题和难点。市委

各直属党委组织部门负责汇总上报和督查指导。 

2．形成工作合力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意识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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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与档案、人社等部门加强沟通协调，建立工作推进协调机制，

加强相互协作，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，积极为党员档案

普查工作提供保障。 

3．促进工作提高。各级党组织要通过开展党员档案普查工作，

认真对党员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视，着力夯实薄弱点、铆实关节

点、抓实风险点，实现整体工作优化提升。要围绕管理难点，总

结已有经验，整合现有制度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党员档案管理，切

实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化水平。 

4．强化工作保障。党员档案的电子化存储对档案管理基础硬

件提出了较高要求，各县级市、区和高校要按要求配备服务器，

各工作组要配备硬盘容量较大的电脑和扫描仪。同时，要对纸质

档案保存场馆规范化建设进行同步完善升级，确保党员档案安全

管理。 

各地各单位要按时序进度扎实推进普查工作，全程加强督查

指导，有任何意见建议报我部党员教育管理处，联系人：李昊，

联系电话：68617837。 

 

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 

2017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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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工作组人员名单 

 

单位： 

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     


